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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向我求助的是吴小姐，她希

望婆婆尽快在卖房合同上签字，以解

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吴小姐告诉我，她
与丈夫杨先生原是同事，两人生了儿

子后，吴小姐暂时在家带孩子，靠丈夫
的工资开支，生活无忧。不久，丈夫轻

信婆婆“交7万元就能在短期赚1000万
元”的话，就跟着婆婆理财，结果投入

的钱打了水漂，所有积蓄赔了个精光。

眼下，夫妇俩都没有工作，生活陷入了
困境。他们想把家中大房换成小房，用

差额缓解经济压力，暂渡难关。由于房
产证上有婆婆的名字，必须要婆婆签

字才能成交，而婆婆迟迟不表态，双方
就此发生矛盾。

卖房这么大的事，小夫妻俩事先
没跟婆婆商量，并收了对方的定金，且

新买的房急着要付购房款。现在问题
是婆婆不签字，老房无法卖，新房无法

买，焦急万分的夫妻俩，带着公婆一起
来找我。

表面上看，他们的矛盾似乎是因
房而起，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婆婆对这个儿媳一直不认可。首先，婆
婆认为吴小姐是第三者插足，由于她

的出现，破坏了儿子的婚姻。原来杨先
生曾有过一次婚姻，还与前妻生有一

子，他与吴小姐好上后，就跟前妻闹离
婚。儿子离婚时，不仅付给前妻40万元

作为赔偿，且承诺不需要前妻支付儿
子的抚养费，这令婆婆耿耿于怀。其

次，儿子和吴小姐婚后不久，吴小姐怀
孕了，当她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

婆婆时，婆婆担心两人无法负担第二

个孩子，所以当时的反应十分冷淡，还怪吴
小姐不避孕。其实婆婆还有一个心病，就是

怕吴小姐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会轻待丈夫

与前妻的儿子。婆婆的冷漠，让第一次结婚

怀孕的吴小姐很伤心。
由此可见，婆媳俩的芥蒂很深。现在吴

小姐为了逼婆婆签字，竟以不让婆婆
见大孙子相“要挟”。公婆见不到大孙

子，更加愤愤不平。现场双方相互指
责，事态越弄越僵。

见此情况，我便与双方私下交流。
我先劝公婆，不管吴小姐是否第三者

插足，现在他们已结婚有了孩子，且吴
小姐对丈夫与前妻的儿子视如己生，

公婆就不要再计较过去，否则不仅对

家庭和孩子成长不利，对两老的身体
也不利。而且，婆婆对自己的盲目理财

应该有所认识，不要再贪小失大。对于
他们所担心的卖房所得款事宜，我告

诉公婆，儿子的房子是当初动迁安置
房，根据动迁协议，公婆和儿子各分得

一套，婆婆执意要在儿子的房上加自
己的名字，儿子也就应允了。目前儿子

将房子置换，其中差价用于生活开支
也是无奈之举。建议把售房所得款分

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归还因买房
而欠下的债，第二部分用于还房贷，第

三部用于归还婆婆给儿子借的款，余
下的钱款，就给儿子和媳妇，让他们暂

渡难关。同时，我提议新买房子的产证
上要写上大孙子的名字，公婆对我的

建议点头称赞。
我将还款方案与杨先生和吴小姐

沟通时，对吴小姐提出了更多要求，希
望她能体谅公婆的心情，不要总是纠

缠过去的事。这次不仅要解决卖房还
款问题，也要打开彼此的心结。

听了我的话，吴小姐和杨先生主
动起身，坐到了公婆身边，向他们道歉

认错，公婆也接受了道歉。吴小姐还主

动将大孙子送到婆婆身边，一家人的交流

明显平和了不少。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案情】

李杰经网络招聘入职赛科斯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该岗位招聘

条件之一为具有五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入
职后，公司经背景调查发现其实际工作经历

与简历不符，不具有五年以上销售管理经验，
故半年后以李杰求职时提供虚假简历为由，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李杰认为，公司背景调查

后即知晓其简历虚假，与其进行了沟通并为
其如期转正，不能再次以简历虚假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双方由此成讼。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应聘者工作经历
有明确要求，而应聘者提供载有虚假工作

经历的简历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以欺诈手段订立劳动合同应属无效的情
形，用人单位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单方解除。

【审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劳动关系
的建立以劳资双方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享有

知情权为先决条件。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

者与劳动合同签订直接相关的情况，劳动者
应如实说明。本案中，赛科斯公司招录的岗

位为销售经理，条件之一须具备五年以上销
售管理经验，该条件与岗位性质、工作内容

等密切相关，李杰应如实告知。但李杰在入
职简历中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虚报在上海会

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就职时间 2 年 6 个

月，且对在 eBay公司的工作时间、岗位等亦
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简历中的工作

经历无法证明系真实且符合赛科斯公司的
招录条件。对此，李杰系明知且具有主观恶

意，构成欺诈。赛科斯公司基于此作出的招

录行为也不应视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因此，赛科斯公司解
除与李杰的劳动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

杰辩称，其已向赛科斯公司承认错误且已按
期转正，应视为公司已不再追究其虚报行

为，但李杰的欺诈行为导致劳动合同自始无
效，并不因赛科斯公司内部管理疏漏而具有

有效性。且根据《员工手册》，李杰的行为亦

属违纪，赛科斯公司可予辞退，无须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双方均未上诉，该

案已生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审判

团队 潘寅颖

劳动者提供虚假简历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认定

你讲我听

    喝了酒的驾驶人，都是变着法子和民警玩

“躲猫猫”，生怕酒驾被查。然而，上海一名男子
偏偏反其道而行，喝得烂醉后故意酒驾，还将

车开进了派出所自首。近日，静安公安分局彭
浦镇派出所里就来了这样一位不速之客。

3月 31日凌晨 3时，一辆黑色小轿车驶
入彭浦镇派出所大院，驾驶员冀某下车后就大

喊道：“我喝酒了，我开车了，我来投案自首。”

起初民警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看到男子脸色
发红，并且隔着很远就闻到冀某身上一股浓烈

的酒味后，便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检测
结果竟然为 232mg/100ml，为醉酒驾驶。

冀某在得知自己体内酒精浓度后，却表现
的坦然自若，并向民警倾诉道：压力太大了，我

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进看守所几天，避避我
老婆，快把我抓起来吧⋯⋯

原来，冀某当晚和妻子吵完架后，心情很

郁闷，于是便找了几个朋友外出借酒消愁。岂
料刚喝到一半，妻子就不停打电话催促他回家

带孩子。众人见状，便劝说冀某打车回家和妻
子好好谈谈，心情烦躁的冀某趁朋友离开后，

独自开车回家。车子途经彭浦镇派出所时，冀
某匪夷所思地想到酒驾可以拘留。于是为了躲

避家庭烦恼，便开车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后经血液检测，冀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252.2 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目前，冀某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静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在任何时候都

应遵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一底线，
不能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否则不仅会危及他

人的安全，自己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通讯员 周敏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本报讯（记者 袁玮）养母去世后，继父

继子互相扶持，共同生活。多年后，一个自称
老人侄子的人出现了，侄子以继子无血缘关

系无权扶养为由，“好心”接过老人的扶养权，
强行“接管”老人，随后侄子便将老人送至养

老院。老人病死后，“好心”的侄子终于露出
了真实面目，直接起诉要求继承老人的房产。

今年 66岁的杨光在年幼时被过继给杨

红梅，杨红梅与钱家明结婚时，继子杨光已成
年。原告钱乐平是老人钱家明的侄子，2019年

8月，钱乐平以自己是老人的侄子和实际扶养
人为由，起诉至徐汇法院，要求继承老人位于

徐汇区的房产。

钱乐平起诉称，被告杨光的母亲杨红梅
与钱家明结婚后，杨光与老人各自生活，老人

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是原告将老人送至养
老院并支付费用。钱家明去世，也是原告办的

后事。因此原告才是老人的实际扶养人。而钱
家明没有亲生子女，被告无权继承，因此原告

要求以侄子的身份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钱家

明的遗产。
被告杨光的诉讼委托代理人、上海市恒

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洪波认为，杨红梅与钱
家明 1986年结婚时，杨红梅没有工作，钱家

明退休工资微薄。当时被告已经成年，不断用

自己的收入补贴两位老人，照顾两位老人日
常生活。2007年杨红梅去世后，杨光为更好照

顾继父，周末与老人同住，平时也为老人采买
日用品，探望并照顾生活。他们的父子感情和

扶养关系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2010年底，
自称老人侄子的原告，强行介入被告和老人

的生活。为了让继父能安心养老，被告不断地

退让。而原告得寸进尺，强行将老人送进养老
院，造成被告未尽扶养义务的假象，把自己包

装成扶养人。原告也根本不存在经济资助和
生活上照顾的事实。最令人愤慨的是原告最

后将老人的骨灰盒弃置于殡仪馆，不再理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钱乐平作为钱
家明的侄子，并非钱家明的法定继承人。钱乐

平协助将钱家明送至养老院，偶尔陪同看病，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该行为不足

以证明原告对钱家明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相
反被告杨光与钱家明、杨红梅两位老人共同

生活了多年，杨红梅去世后，杨光继续照顾钱

家明。法院认定被告杨光对钱家明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不服，

提起上诉，日前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老人去世后“好心”侄子来要房
亲人间的房产之争法院如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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